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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资 报 告

华兴验字[2025]25013490015号

泰胜风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贵公司截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

实收资本（股本）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协议、章程的要求出资，

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全体股东及贵

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发表审验

意见。我们的审验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2 号——验资》进

行的。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司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

验程序。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34,899,232.00 元，实收资本（股本）为人

民币 934,899,232.00 元。根据贵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泰胜

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

226 号）许可，贵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73,954,013 股，

每股面值 6.76 元，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173,954,013.00 元，变更后的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08,853,245.00 元。经我们审验，截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止，贵公司已向广州凯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

173,954,013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175,929,127.88 元，扣除不含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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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6,669,325.78 元，贵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69,259,802.10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173,954,013.00 元，计入资本公

积人民币 995,305,789.10 元。各投资者全部以货币出资。

同 时 我 们 注 意 到 ， 贵 公 司 本 次 增 资 前 的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934,899,232.00 元，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934,899,232.00 元，已经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出具致同验

字（2022）第 440C000260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止，变更后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08,853,245.00 元，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1,108,853,245.00 元。

本验资报告仅供贵公司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变更登记

及据以向全体股东签发出资证明时使用，不应被视为是对贵公司验资报告日

后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证。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

与本所及执行本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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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验资事项说明

一、基本情况

泰胜风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上海泰胜电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1 年 4 月 13 日。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0 万元,由柳志成黄

京明、夏权光、朱守国、张福林、张锦楠共同出资组建。经历次增资、改制

变更，公司上市前总股本为 9,000.00 万元。

2010 年 9 月 16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291 号文

《关于核准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批复》的核准，同意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不超过 3,000 万股新股。

贵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8 日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31.00

元，共计募集人民币 93.000.00 万元。发行后，贵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

币 12.000.00 万元。

泰胜风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2]824 号文《关于同意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批准，向特定对象广州凯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215,745,976 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 5.01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80,887,339.76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1,064,832,625.43 元。2022 年 5 月 17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入泰

胜风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开设的募

集资金存管专户（账号：391190100100137791）。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验字（2022）第 440C000260 号

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7

二、新增资本的出资规定

根据贵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26 号）许可，贵公司向特

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73,954,013 股，每股面值 6.76 元，

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173,954,013.00 元，各投资者全部以货币出资。

三、审验结果

经我们审验，截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止，贵公司已向定投资者（以下简

称投资人）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73,954,013 股，每股发行价格

6.7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75,929,127.88 元，扣除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承销费用 3,000,000.00 元，其余募集资金 1,172,929,127.88 元，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2025 年 12月 25日划入贵公司在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学城支行开立的 3602090729200592569 账号内。除上

述承销费之外贵公司为本次股票发行累计发生4,051,846.41元的其他发行费

用，上述发行费用包含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为人民币 382,616.28 元，发行

费用明细表如下：

单位：万元

费用明细 含增值税金额 其中：进项税 不含增值税金额

保荐及承销费 590.00 33.40 556.6

律师费 50.00 2.83 47.17

验资费 2.00 0.11 1.89

股份登记费 17.40 0.98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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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明细 含增值税金额 其中：进项税 不含增值税金额

印花税 29.23 29.23

其他 16.56 0.94 15.62

合计 705.19 38.26 666.93

四、其他事项

无。










